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华泰联合证券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的信任与支持，现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协商一致，我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参加华泰联合证券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对通过华泰

联合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我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详见下表）的投资者，实行基金申购费率

６

折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泰联合证券网上银行交易系统申购我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及活动时间

１

、本次参与基金：

基金公司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

上投摩根阿尔法

３７７０１０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

３７８０１０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

３７７０２０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

３７３０２０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

３７３０１０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

ＱＤＩＩ

）

３７７０１６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３７５０１０

上投摩根中小盘

３７９０１０

２

、活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具体优惠费率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华泰联合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原费

率的

６

折实行优惠，但优惠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本优惠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基金的后端

收费模式和基金募集期的认购费率。

四、重要提示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具体

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华泰联合证券

各营业网点

网站：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３

２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
：

宇顺电子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７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４

，

４６３

，

２９６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７８

号文核

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赵后鹏、周晓斌、宋宇红等

２３

个自然人股东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２

、公司控股股东魏连速先生及魏捷、王忠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３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鸿

景投资有限公司在公司上市前承诺：“若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 对于所持本公

司股份，自其成为本公司股东之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

有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之后刊登招股说明书，对于所持

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本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

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由招商科技转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

公司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招商科技的锁定承诺。

４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任职期间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

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４

，

４６３

，

２９６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４４．４８％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２３％

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８％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

，

７５３

，

４５６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１９．５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５８．１３％

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６３％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流通

股份数量

备注

１

宋宇红

１

，

９４６

，

３０４ １

，

９４６

，

３０４ １

，

９４６

，

３０４

２

何林桥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公司监事

３

黄海桥

２２

，

８４８ ２２

，

８４８ ２２

，

８４８

４

邓建平

３４９

，

０５６ ３４９

，

０５６ ３４９

，

０５６

５

王忠东

７９

，

８７２ － －

公司实际控制人魏连

速先生的姐夫

６

刘惟进

８３９

，

６１６ ８３９

，

６１６ ８３９

，

６１６

７

李胜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８

黄清华

５７

，

０２４ ５７

，

０２４ ５７

，

０２４

９

龚龙平

１６９

，

３４４ １６９

，

３４４ １６９

，

３４４

１０

肖书全

９６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１１

段少龙

３４

，

１７６ ３４

，

１７６ ３４

，

１７６

１２

徐轲翔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３

陈媛

４９

，

１５２ ４９

，

１５２ ４９

，

１５２

１４

刘华舫

９６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１５

王晓明

４

，

０６７

，

９０４ ４

，

０６７

，

９０４ ４１７

，

９０４

其中

３６５００００

股办理

质押

１６

魏连速

２２

，

９６４

，

８００ －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总经理

１７

周晓斌

５

，

４６２

，

４００ ５

，

４６２

，

４００ １

，

３６５

，

６００

公司董事

１８

赵后鹏

６

，

９４２

，

７２０ ６

，

９４２

，

７２０ １

，

７３５

，

６８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１９

李晓明

２８８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

邹军

２８８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００ －

公司原副总经理

２１

徐诚革

６３５

，

１３６ ６３５

，

１３６ ６３５

，

１３６

２２

魏捷

１

，

４９２

，

０３２ － －

公司实际控制人魏连

速先生的姐姐

２３

孔宪福

２

，

３５３

，

９２０ ２

，

３５３

，

９２０ ２

，

３５３

，

９２０

２４

杨文海

４５

，

６９６ ４５

，

６９６ ４５

，

６９６

２５

姚凤娟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２６

侯玲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２７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２８

南京鸿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２９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３０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 －

３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 －

合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４６３

，

２９６ １０

，

７５３

，

４５６

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起，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姚凤娟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原副总经理邹军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 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９

，

８４０ ２４

，

４６３

，

２９６ ４０

，

５９６

，

５４４

１

、国家持股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４６３

，

２９６ ２８

，

５３６

，

７０４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４６３

，

２９６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４

、外资持股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５

、高管股份

－ １０

，

０５９

，

８４０ １０

，

０５９

，

８４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４０３

，

４５６ ３２

，

９０３

，

４５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４０３

，

４５６ ３２

，

９０３

，

４５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４

、其他

－

三、股份总数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

该等股东的违规担保。

六、保荐机构及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持有宇顺电子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

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宇顺电子对上述

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宇顺电子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５５

证券简称
：

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０６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

时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４

、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人民中路

２８９

号泓昇苑三楼世纪圣廷

３

廷会议室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４．

关于变更公司地址名称的议案

５．

关于银行授信融资额度文件和借款融资文件授权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议案的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５５

号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

件一），以便登记确认。 传真及信函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来信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陈慧敏、赵昕怡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０１９１００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０１３２５５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５５

号

邮 编：

２１４４２２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电子邮件：

股东账号： 地址：

持股数量 邮编：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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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相关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

询有关情况：

（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31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31

号

法定代表人：陶礼明

联系人：陈春林

传真：（

010

）

66419824

客服电话：

11185

公司网站：

www.cpsrb.com

（

2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常州延陵西路

59

号常信大厦

18

、

19

楼

办公地址：上海东方路

989

号中达广场

17

楼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联系电话：（

021

）

50588876

传真：（

021

）

50586660-8880

联系人：邵一明

客服热线：

400-8888-588

（全国）、（

021

）

32024658

（上海）、

0519-88166222

（常州）、

0379-64902266

（洛

阳）

公司网站：

www.longone.com.cn

（

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新华下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新华下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

027

）

65799999

传真：（

027

）

85481882

联系人：毕艇

咨询电话：

4008-888-999

公司网站：

www.cjsc.com.cn

（

4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

办公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电话：（

0771

）

5539262

传真：（

0771

）

5539033

联系人：覃清芳

客服电话：

4008888100

（全国）、

96100

（广西）

公司网址：

www.ghzq.com.cn

（

5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

0755-82400862

联系人：周璐

客服电话：

4008816168

公司网站：

www.pingan.com

（

6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

8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

8

、

10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0591-87841160

传真：

0591-87841150

公司网址：

www.gfhfzq.com.cn

（

7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308

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308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0931

）

4890100

传真：（

0931

）

4890118

联系人：李昕田

客服电话：（

0931

）

4890100

、

4890619

、

4890618

公司网站：

www.hlzqgs.com

（

8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24

号

办公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24

号

法定代表人：于宏民

电话：

0411-39673202

传真：

0411-39673219

联系人：谢立军

客服电话：

4008-169-169

公司网站：

www.hlzqgs.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八月三十一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电话委托交易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服务直销客户，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将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对

通过富国直销系统电话委托方式提交的开放式基金申购实施费率优惠。 详情如下：

一、开通时间

2010

年

9

月

1

日。

二、适用业务范围

通过富国直销系统电话委托方式提交的开放式基金申购业务（仅针对前端费率优惠）。

三、适用基金

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及之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产品。

四、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基金合同的要求的个人投资者。

五、电话委托申购开放式基金优惠费率

通过富国直销系统电话委托方式提交的开放式基金申购申请， 申购费率在该基金原申购费率基础上

实行优惠，即在该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基础上实施

4

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

行。

六、优惠活动截止日期等事项将另行公告。

七、本公告有关基金直销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八、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fullgoal.com.cn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0688

或

95105686

（免长途话费）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public@fullgoal.com.cn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

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八月三十一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加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优惠活动的公告

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农业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旗下的

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瑞

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鼎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富国沪深

300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继续参加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

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6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6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二、咨询方式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

www.fullgoal.com.cn

2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网址：

www.abchina.com

中国农业银行电话银行：

95599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活动仅对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费率实行优惠费率，不

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中国农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31

日

证券简称
：

ST

东源证券代码
：

000656

公告编号
：

2010-024

号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

本公司

"

） 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 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

和公司 《章程》 的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拟签订 〈债务承担及清偿协议〉 的议案》

本公司与南充市宏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充宏凌

"

） 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签订 《股权

转让协议》， 将持有的南充嘉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已变更为南充长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南充长信

"

） 的

80%

股权转让给南充宏凌 （股权转让款已支付）， 并确认南充长信应付本公司往

来款余额为人民币

23,827,694.80

元， 南充宏凌对南充长信在

2008

年

12

月

3

日到期不能偿还上述往来款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公司多次催收， 但至今南充长信和南充宏凌尚未清偿该债务。

经本公司与四川宏凌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四川宏凌

"

） 友好协商， 双方拟签订 《债务承担及

清偿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四川宏凌自愿向本公司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 并承诺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分批清偿完毕； 四川宏凌承担并清偿上述债务后， 则本公司与南充市宏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的违约责任不再执行。

为了妥善解决本公司历史遗留问题， 控制债权回收风险， 尽快回收债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与四川宏

凌签订 《债务承担及清偿协议》， 从回收债权风险和违约金综合考虑， 该协议有利于本公司规避风险和

损失。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涉及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 通过。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0-025

号 《关于签订

<

债务承担及清偿协议

>

的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

ST

东源证券代码
：

000656

公告编号
：

2010-025

号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债务承担及清偿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司与南充市宏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充宏凌

"

） 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签订 《股权

转让协议》， 本公司将持有的南充嘉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已变更为南充长信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

南充长信

"

） 的

80%

股权转让给南充宏凌 （股权转让款已支付）， 并确认南充长信应付本

公司往来款余额为人民币

23,827,694.80

元， 南充宏凌对南充长信在

2008

年

12

月

3

日到期不能偿还上述

往来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公司多次催收， 但至今南充长信和南充宏凌尚未清偿该债务。 上述事项及

情况进展， 本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多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

2006-076

号公告以及相关年度定期

报告。

现经公司与四川宏凌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四川宏凌

"

） 友好协商， 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 双方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签订 《债务承担及清偿协议》， 约定四川宏凌自愿向本公司承担上述债务

的清偿责任。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现将本公司与四川宏凌签订的 《债务承担及清

偿协议》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交易概述

2010

年

8

月

30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本公司与四川宏凌签订 《债

务承担及清偿协议》。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四川宏凌自愿向本公司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 并承诺

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分批清偿完毕； 四川宏凌承担并清偿上述债务后， 则公司与南充宏凌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的违约责任不再执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涉及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宏凌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罗小林

住所： 顺庆区五星街

9

号

3

层

1

号附

1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销售： 建辅建材、 装饰材料、 建筑机械、 日用百货、 五金交电以及房地产开发、 经营。

营业执照号码：

510107000131491

税务登记证号码：

510105737728848

四川宏凌的法定代表人罗小林与南充宏凌的法定代表人罗小双为兄弟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 四川宏凌未与本公司发生购销关系。

三、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对南充长信应付甲方 （本公司） 往来款人民币

23,827,694.80

元 （大写： 贰仟叁佰捌拾贰万柒仟

陆佰玖拾肆元捌角整）， 乙方自愿向甲方承担该债务的清偿责任。

2

、 乙方承诺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分批向甲方清偿债务， 支付时间安排如下：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4

月 （其中

2011

年

2

月除外）， 乙方每月向甲方清偿

200

万元，

2011

年

5

月清偿

390

万元， 剩余

3,

927,694.80

元到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清偿完毕。

3

、 如乙方在上述清偿债务期间任何一个月未按约定时间清偿， 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清偿全

部债务， 并且自违约之日起按未清偿余额每天万分之七的比例承担资金占用费。

4

、 乙方承担并清偿上述债务后， 则甲方与南充宏凌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的违约责任不再执行。

5

、 本协议发生争议的， 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可直接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

四、 本次转让之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妥善解决本公司历史遗留问题， 控制债权回收风险， 尽快回收债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与四川宏凌签

订 《债务承担及清偿协议》， 从回收债权风险和违约金综合考虑， 该协议有利于本公司规避风险和损失。

五、 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按本合同的履行进度及时披露履行情况。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2

、 本公司与四川宏凌签订 《债务承担及清偿协议》；

3

、 四川宏凌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600298

证券简称
：

安琪酵母 临
2010-025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通知

了公司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召开，本次董事会为临时董事会，采用传真方式进行记名发言

和投票表决，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名，实际参会董事

11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并进行了逐项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具体情况

如下：

1

、关于安琪伊犁受让新疆伊力特糖业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稳定并扩大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琪伊犁）的原料来源，加快推进安琪

"

国

际化、专业化酵母大公司

"

发展战略的实施，安琪伊犁拟受让新疆伊力特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力特

糖业）股权并对其实施增资。

（

1

）伊力特糖业基本情况

伊力特糖业位于新疆自治区奎屯市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6

年

10

月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兵团

农七师共同投资建设。截止

2010

年

5

月

31

日，伊力特糖业注册资本为

4045

万元，其中农七师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持股

65%

；农四师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5%

。 日前，农七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与农四师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新疆伊力特糖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农四师国

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伊力特糖业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农七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正在办

理相关手续，待相关手续办理完毕，伊力特糖业将由农七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独资拥有。

目前，伊力特糖业拥有日处理

2500

吨甜菜制糖能力，主要产品白砂糖、绵白糖和甜菜颗粒粕。

2009/

2010

榨季，该公司产糖

2.73

万吨，废糖蜜

1.36

万吨。

经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618

号），伊力特糖业全部资产和负债在评估基准

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10,390.81

万元， 评估值

11,390.47

万元， 评估增值

999.66

万元，增值率

9.62%

；负债账面值

5789.92

万元，评估值

5789.92

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

4600.89

万元，

评估值

5600.55

万元，评估增值

999.66

万元，增值率

21.73%

，评估每股净资产值

1.38456

元

/

股。

（

2

）股权转让与增资方案

2010

年

8

月

10

日，农七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安琪伊犁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及增

资扩股协议书》，

8

月

24

日，宜昌市国资委已经对该事项进行备案。 具体方案如下：

安琪伊犁受让农七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伊力特糖业

1415.75

万股股权， 按照评估每股净

资产值

1.38456

元

/

股，受让价格为

1960.19

万元；

同时，安琪伊犁按照

1

：

1.38456

的比例以现金

1680.17

万元对伊力特糖业增资，折合增加伊力特糖业

注册资本

1213.5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与增资方案实施完成后， 伊力特糖业的注册资本由

4045

万元增加到

5258.50

万元，其

中，安琪伊犁持有

2629.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农七师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2629.25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 实施上述股权转让与增资方案，安琪伊犁预计将合计现金投资

3640.36

万元，全部

由安琪伊犁自筹解决。

《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书》生效条件为：该协议书经各自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即本公司董事会通

过、农七师国资委审批后，该协议书方生效。 农四师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伊力特糖业的全

部股权转让给农七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实施本方案。

（

3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①

购并伊力特糖业对进一步稳定并扩大安琪伊犁的糖蜜原料供应、 促进安琪伊犁长期稳定发展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伊力特糖业拥有年处理甜菜

30

万吨产能，正常年份可向安琪伊犁供应糖蜜

1.5

万吨。 因此购并

伊力特糖业，将为进一步稳定并扩大安琪伊犁的糖蜜原料供应提供保证，促进安琪伊犁长期稳定发展。

②

并购伊力特糖业为公司进入上游领域积累经验和提供平台。

目前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甜菜种植区和甜菜糖业基地，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甜菜单产高，非常适宜机

械化耕种，通过并购伊力特糖业为公司进入上游领域积累经验和提供平台。

（

4

）财务分析结论

通过测算， 本项目达产后年平均收入为

13,020

万元， 年平均净利润

782.8

万元， 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2.8%

，财务净现值为

2,036.4

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7.9

年，说明该项目具有一定的财务盈利能力，项目

经济上可行。

表决结果：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董事肖明华因为担任安琪伊利法人代表回避表决。

2

、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符合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条件。为了满足公司生

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公司董事会拟向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

3

亿元额度的短期融资券，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

融资券的具体条款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金额、利率、期限以及制作、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如下：

（

1

）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

2010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

00

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

2

）审议事项：

审议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3

）出席会议对象：

A

、凡于

2010

年

9

月

8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

B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C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4

）参加会议股东登记办法：

凡符合出席会议要求的股东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上午

8:30

至下午

17:00

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

受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署的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持能证明其具有

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明或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部

办理参加股东大会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5

）其它事项：

A

、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B

、与会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C

、公司联系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

168

号。

联系电话：（

0717

）

6369865

传真电话：（

0717

）

6369865

联系人：高路

邮 编：

443003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600489

股票简称
：

中金黄金公告编号
：

2010-021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5

日以传真

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会议由董事长孙兆

学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表决，全票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海外重组相

关事宜公告的议案》。 本公司日前接获来自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情况通报，中国黄金集团

公司已经计划进行若干海外投资和业务重组，主要内容包括：

一、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加拿大上市

公司

Jinshan Gold Mines Inc.

（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为

China Gol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Co.,

Ltd.

，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41.99%

的股权，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 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是一

家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注册的公司并在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主板上市。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在履行有关

主管部门的核准及备案手续后，通过中国黄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收购了在开曼群岛注册的

Skyland Mining

Limited

（斯凯兰矿业有限公司）

51%

的股份。

二、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通过中国黄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41.99%

股权

和斯凯兰矿业有限公司

51%

股份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在境外持有的海外业务，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正在计

划对其海外业务进行整合及重组， 主要包括由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自中国黄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收购斯凯兰矿业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并进一步收购剩余

49%

的股权， 并进行海外融资。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上述海外投资和业务重组均系针对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在境外持有的业务而进

行， 不在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对本公司已有的不竞争承诺 （具体包括其

2002

年

2

月

22

日与本公司签署的

《消除与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书》、

2007

年

8

月

24

日向本公司出具的 《关于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及

2008

年

1

月

10

日向本公司出具的 《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承诺函》 中所作不竞争承诺， 以下统称

"

不竞争承诺

"

） 的范围之内。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已向本公司明确表示， 其将继续恪守不竞争承诺， 继续支持本公司的黄金业务的

发展； 将本公司作为境内黄金资源和业务的整合和发展平台， 而在海外重组后， 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

公司将作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海外业务发展和融资平台， 致力于境外黄金及有色金属资源的收购与开

发， 不再在境内发展任何新的黄金及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业务。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三十一日


